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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编号:GLG/SZ/A4793/FY/2022-639 

 

致：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

顾问，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国浩律

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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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于 2021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国浩

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六）》”）。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 年 1 月 6 日下发审核函〔2022〕010014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落实函》”），要

求本所律师就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现本所律师就相关事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

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中声明的事项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其余均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

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

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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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反馈意见 3：关于核心技术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已上市产品盐酸达泊西汀片及在研主要产品盐酸

普拉克索缓释片、他达拉非片、奥硝唑注射液、阿加曲班注射液等的研发过程、

技术来源、形成的相关专利，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2）

技术团队人员构成、稳定性和持续研发能力，与公司研发策略的匹配性，研发是

否对张震存在严重依赖。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已上市产品盐酸达泊西汀片及在研主要产品盐酸普拉克索缓释片、他

达拉非片、奥硝唑注射液、阿加曲班注射液等的研发过程、技术来源、形成的相

关专利，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经核查，公司已上市产品盐酸达泊西汀片及在研主要产品盐酸普拉克索缓释

片、他达拉非片、奥硝唑注射液、阿加曲班注射液的研发过程、技术来源、形成

的相关专利等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已上市/在

研产品名称

（代码） 

研发过程 
项目主要研发人

员 

技术来

源 
形成的相关专利权 

1 

HK004（盐

酸达泊西汀

片） 

2015 年 10 月，公司内

部同意研发项目立项

申请，开始进行研发；

2016 年 3 月，完成小试

研究；2016 年 4 月，完

成中试研究；2017 年 9

月，完成 BE 研究；2017

年 11 月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

批件申请受理通知书；

2020 年 4 月，取得盐酸

达泊西汀片药品注册

批件。 

王秀红（在职）、 

张广桃（在职）、 

祁浩（在职）、 

董朋伟（在职）、 

王超来（离职）、 

董晓玲（在职）、 

杨军燕（在职）、 

郭太明（在职）、 

王丽娟（在职）、 

李正艳（在职）、 

朱建颖（在职）、 

宋心（离职）、 

于伟娜（在职）、 

基于公

司研发

设施、

资金条

件等，

自主研

发 

（1）专利号：ZL 202021752719.8，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粉末均匀混

合装置  

（2）专利号：ZL 202021750930.6，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高速压片装

置 

（3）专利号：ZL 202021752704.1，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微粉化装置 

（4）专利号：ZL 202021752703.7，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薄膜包衣装

置 

（5）专利号：ZL 202021752064.4，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水分快速

测定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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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已上市/在

研产品名称

（代码） 

研发过程 
项目主要研发人

员 

技术来

源 
形成的相关专利权 

于佳慧（在职）、 

苑玉臣（在职） 

（6）专利号：ZL 202021751620.6，专利名

称：一种铝塑包装机下料装置 

（7）专利号：ZL 202021750947.1，专利名

称：一种盐酸达泊西汀片的硬度检验装置 

（8）专利号：ZL 202021753467.0，专利名

称：一种防磨损的粉碎整粒机 

（9）专利号：ZL 202021752043.2，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达泊西汀片的溶出测定装

置 

2 

HK036（盐

酸普拉克索

缓释片） 

2016 年 9 月，公司内部

同意研发项目立项申

请，开始进行研发；

2017 年 8 月，完成小试

研究；2017 年 9 月，完

成中试研究；2019 年 3

月，完成 BE 研究；2019

年7月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批

件申请受理通知书。 

王秀红（在职）、 

杨军燕（在职）、 

董朋伟（在职）、 

张孟（离职）、 

张俊洋（离职）、 

蔡晓婧（在职）、 

马春雷（在职）、 

李鹏（离职）、 

李正艳（在职）、 

胡艳蕾（在职）、 

梁欣（在职）、 

于佳慧（在职）、 

钟强（在职）、 

代飞（在职）、 

苑玉臣（在职） 

基于公

司研发

设施、

资金条

件等，

自主研

发 

（1）专利号：ZL 202021751644.1，专利名

称：一种用于盐酸普拉克索缓释片的磁力搅

拌设备（2）专利号：ZL 202021753680.1，

专利名称：一种用于盐酸普拉克索缓释片的

压片装置 

3 
HK018（他

达拉非片） 

2016 年 7 月，公司内部

同意研发项目立项申

请，开始进行研发；

2018 年 11 月，完成小

试研究；2018 年 12 月，

完成中试研究；2020 年

5 月，完成 BE 研究；

2020 年 11 月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申

报资料。 

王秀红（在职）、 

代飞（在职）、 

孔令宝（在职）、 

梁欣（在职）、 

李乳燕（在职）、 

靳朝阳（在职）、 

杨军燕（在职）、 

张孟（离职）、 

钟强（在职）、 

于佳慧（在职）、 

李静（在职）、 

苑玉臣（在职） 

基于公

司研发

设施、

资金条

件等，

自主研

发 

暂未形成相关专利权 

4 

HK029（奥

硝唑注射

液） 

2016 年 7 月，公司内部

同意研发项目立项申

请，开始进行研发；

王秀红（在职）、 

杨军燕（在职）、 

基于公

司研发

设施、

暂未形成相关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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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已上市/在

研产品名称

（代码） 

研发过程 
项目主要研发人

员 

技术来

源 
形成的相关专利权 

2019 年 10 月，完成小

试研究；2019 年 12 月，

完成中试研究；2021 年

6 月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注册批件

申请受理通知书。 

石威（在职）、 

聂金凤（在职）、 

高志强（在职）、 

刘国庆（离职）、 

刘敏敏（在职）、 

李静（在职）、 

于佳慧（在职）、 

代飞（在职）、 

钟强（在职）、 

赵中东（在职）、 

王晓杰（在职） 

资金条

件等，

自主研

发 

5 

HK037（阿

加曲班注射

液） 

2018 年 11 月，公司内

部同意研发项目立项

申请，开始进行研发；

2020 年 6 月，完成小试

研究；2020 年 7 月，完

成中试研究；2021 年 7

月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注册批件

申请受理通知书。 

王秀红（在职）、 

李媛颖（在职）、 

李春学（在职）、 

李鹏（离职）、 

刘敏敏（在职）、 

杨军燕（在职）、 

于佳慧（在职）、 

李静（在职）、 

代飞（在职）、 

钟强（在职）、 

苑玉臣（在职） 

基于公

司研发

设施、

资金条

件等，

自主研

发 

暂未形成相关专利权 

公司上述研发药品为仿制药，对应的专利均为实用新型专利，主要系公司在

研发、生产对应药品的过程中，对相关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进行了改良创新，

并相应申请专利。 

公司上述研发药品的主要研发人员目前基本都仍在公司任职。少数几个离职

的研发人员主要系项目研发的实验员，主要负责具体试验的实施和执行，其离职

没有对相关药品的研发、注册批件申请造成影响，目前盐酸达泊西汀片已经获取

药品注册批件，盐酸普拉克索缓释片、他达拉非片、奥硝唑注射液、阿加曲班注

射液均已提交药品注册批件申请并受理。 

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山东华铂凯盛的主要研发人

员及上述项目主要研发人员，在入职山东华铂凯盛前所在职的公司均不涉及上述

药品的研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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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药品研发技术及对应的专利均为自主研发，且系公司研发人员在执

行公司的任务或者利用公司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相关专利权均系公司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申请并经有权机构审核通过授予取得。 

综上，公司上述技术及对应的专利权的技术来源及取得方式合法合规，不存

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 

（二）技术团队人员构成、稳定性和持续研发能力，与公司研发策略的匹配

性，研发是否对张震存在严重依赖 

1.技术团队的构建及人员构成 

2015 年，发行人设立山东华铂凯盛，开展自研药品研发，组建了包含化学原

料药、化学制剂、生物药等领域技术人员组成的核心研发团队，逐步建立了三大

医药研发技术平台。山东华铂凯盛下设化药研发中心、生物研发中心及研发相关

的辅助机构，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其中，化药研发中心主要负责公司化药、仿制药和改良型新药的立项、研发

和生产转化，生物研发中心主要负责公司生物大分子技术药物的立项、研发和转

化，生产技术部主要负责公司在研及持证产品的生产和转化，注册部主要负责公

司产品的注册申报，临床部主要负责公司在研产品的生物等效性研究和临床研究

等工作，质量管理部主要负责监督和保证公司在研产品及持证产品的研发质量和

产品质量。 

山东华铂凯盛的主要研发人员有张震、王成、闫庆连、王秀红、郭太明、董

朋伟等。张震为山东华铂凯盛的总经理，总体负责和组织公司的新药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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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为山东华铂凯盛的技术顾问，主要负责发行人纳米聚合物胶束开发平台的研

发工作，提供靶向给药系统方面理论和技术的指导；闫庆连为山东华铂凯盛的副

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和生物大分子药物关键技术平台的构

建；王秀红为山东华铂凯盛的化药研发中心总监，主要负责公司化药仿制药及改

良型新药的研发和日常管理；郭太明为山东华铂凯盛的质量管理部总监，主要负

责公司内部研发质量、产品质量的相关工作等；董朋伟为山东华铂凯盛的生产技

术部总监，主要负责监督公司研发及在产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控制。  

上述主要研发人员的履历如下：  

张震博士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学专业，具有丰富的药品研发经验，

其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02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 山东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 讲师 

2005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 

主审审评员/高级审评

员 

2015 年 10 月至今 山东华铂凯盛 总经理 

王成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药物制剂专业，具有深厚的纳米载体材料的构建靶

向给药系统研究经验，其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09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

室 
博士研究生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 香港浸会大学 博士后 

2013 年 9 月至今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 讲师、副教授、教授 

闫庆连毕业于山东大学动物学专业，本科学历，其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09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 江苏诺泰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6 年 3 月至今 山东华铂凯盛 副总经理 

王秀红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生物学专业，硕士学历，其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11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院二所项目负责

人 

2016 年 1 月至今 山东华铂凯盛 研发中心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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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太明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药制药专业，本科学历，其主要履历情况如

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10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济南维瑞特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研发部总经理 

2015 年 12 月至今 山东华铂凯盛 质量管理部总监 

董朋伟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生物学专业，硕士学历，其主要履历情况如下： 

起止时间 就业单位名称 职务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 月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制剂部职员 

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 江苏豪森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制剂部职员 

2016 年 1 月至今 山东华铂凯盛 生产技术部总监 

包含上述主要研发人员在内，山东华铂凯盛配备了专业的医药研发团队，截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相关人员及学历构成情况如下： 

教育程度 人数 

博士 1 

硕士 16 

本科 48 

本科以下 7 

技术人员总计 72 

注：除上述人员外，王成博士为山东华铂凯盛的技术顾问，自山东华铂凯盛成立至今，

一直作为其技术顾问参与相关项目的研发工作。 

2.技术团队的稳定性和持续研发能力 

（1）主要研发人员均间接持有泰恩康股份 

华铂精诚持有发行人 1,750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比例 9.87%，华铂精

诚的合伙人及其持有华铂精诚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持有份额比例（%） 

1 张震 28.50 

2 李牧 19.00 

3 王成 17.50 

4 林浩波 15.50 

5 徐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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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持有份额比例（%） 

6 闫庆连 4.50 

7 王秀红 2.50 

8 郭太明 2.00 

9 董朋伟 0.50 

合计 100.00 

上述合伙人中，张震、王成、闫庆连、王秀红、郭太明、董朋伟均为主要研

发人员。上述主要研发人员均自山东华铂凯盛成立初期便开始在山东华铂凯盛从

事相关研发工作至今，具备稳定性。同时，通过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能有效的

维持上述主要研发人员的稳定性，并能有效的激发主要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有效

提升主要研发人员的持续研发能力。 

（2）技术团队基本维持稳定 

报告期各期，山东华铂凯盛技术人员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期初技术人员 73 70 72 78 

新增技术人员 5 17 18 16 

离职技术人员 6 14 20 22 

期末技术人员 72 73 70 72 

报告期内，山东华铂凯盛技术人员总体数量较为稳定，人员有所变动。上述

人员变动属于正常人员流动，变动人员主要为实验员等基层研发人员，实验员主

要负责具体试验的实施和执行，可替代性较强，培训周期短，因此这部分人员变

化较大，基层研发人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能够确保研发团队的活力。自报告期初

至报告期末，包含技术团队的骨干在内，有 40 名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技术团

队整体保持相对稳定。 

（3）发行人对研发人员实施约束激励措施 

为保证公司核心技术、商业秘密的安全性，公司要求研发核心人员及其他主

要研发人员签署保密协议，以防公司机密资料外泄，保护公司拥有的知识产权。 

为了激发和鼓励研发人员能积极主动创新的开展工作，公司建立了灵活、科

学的激励机制，从调研立项、研发方案、小试处方工艺筛选、中试及工艺验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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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质量研究、稳定性考察、注册申报，直到获得药品注册批件，每一个阶段均

对参与研发的人员设置了一定奖励机制。根据项目难度不同，约定了一定数额的

奖金，根据项目进度及完成质量，定期进行汇总考核，并按照每个阶段对应的比

例发放项目奖金。公司还对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结果每年统一汇总，考

核结果作为下一年度的定薪及升职依据。上述举措可以有效维护技术团队的稳定

性及激发持续研发能力。 

（4）健全公司创新发展环境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发行人不断鼓励创新精神，加强对创新环境的建设，包括：以项目研发为载

体，构建内部交流和汇报机制，创建良好的学术氛围；多方位创造和提供各项技

能和管理培训；加大硬件投入，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整体环境等。 

同时，发行人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给予员工较多的人文关怀。定期开展

内外部沟通交流及团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员工关系，增强了员工凝聚力。上述

举措可以有效维护技术团队的稳定性及激发持续研发能力。 

3.与公司研发策略的匹配性 

在自研药品的发展规划上，公司结合药品成功研发的风险程度，采用金字塔

形的策略，塔基为仿制药，塔身为改良型新药和生物制药，塔尖为创新药。公司

以创新药研究为制高点，以改良型化学药制剂和生物药为研发重点，以仿制药研

发为基础的研发策略。 

根据前文所述的发行人自研药品的组织架构，设立了化药研发中心、生物研

发中心及研发相关的辅助机构，由发行人主要研发人员负责，并配备有药学、化

学、药物制剂学、生物工程等专业学科的技术团队人员。在改良型化学药制剂策

略上，发行人致力于打造功能性辅料和纳米给药关键技术平台，并通过该技术平

台掌握纳米聚合物胶束开发相关的技术，以开发系列高端改良型新药。为打造纳

米聚合物胶束开发平台，山东华铂凯盛组建了以张震博士、董朋伟、王秀红等为

研究骨干的项目团队，并以王成博士为技术顾问。在创新药策略上，基于创新药

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高的特点，发行人以此作为新药研发的制高点。首先，发

行人将继续不断培养并扩大自身研发团队，使其具备独立成功研发创新药的实力；

其次发行人计划在具备一定资金及技术实力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创新药临床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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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利用自身销售体系优势与其他具备新药研发实力的药企合作研发等方式，实现

公司创新药研发的起步发展。 

综上，公司的技术团队与公司研发策略具备匹配性。 

4.发行人研发对张震不存在严重依赖 

公司聘任张震担任山东华铂凯盛的总经理，主要目的为发挥其丰富的药品审

评中心工作经验，把握发行人药品研发整体的研发方向和行业发展趋势，选取与

发行人研发能力、营销渠道等方面相匹配，适合发行人的药品品种进行研发，协

助发行人完善技术团队的梯队建设，组织实施研发计划，但发行人对其不存在重

大依赖。 

在药品研发方面，发行人目前配备有药学、化学、药物制剂学、生物工程等

专业学科的技术团队人员，学历层次高，人才梯队合理。并且，发行人已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研发组织架构，研发工作由张震、王成、闫庆连、王秀红、郭太明、

董朋伟等主要研发人员统筹，公司其他研发人员各司其职，均为公司的技术和产

品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主要研发人员的推动与指导下，发行人已形成清晰的

药品研发路线，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技术团队和研发体系，组建了包含化学原料

药、化学制剂、生物药等领域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团队，建立起三大医药研发技

术平台。 

在药品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依托公司资源，以团队协作方式共同进行研究

开发，发行人研发主要依托其整体研发技术平台，系研发团队整体努力的智慧结

晶，不存在对个别人员的技术依赖。 

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药品研发方面已经形成了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的专利

体系。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山东华铂凯盛具备授权专利 22 项，正在申请的专利

2 项，相关专利信息如下： 

专利分类 已授权 正在申请 

张震作为发明人的专利 1 2 

不包括张震作为发明人的专利 21 0 

合计 22 2 

如上表所示，目前山东华铂凯盛已获授权的 22 项专利仅 1 项存在张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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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之一的情况，占已获授权的专利数量的比例为 4.55%；正在申请专利中不

存在张震作为发明人的情况。 

综上，发行人研发技术团队由各相关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员组成，发行人的研

发成果是团队成员各司其责最终形成的集体成果。发行人研发体系能够有效减少

公司对单个主体的技术依赖。因此，发行人研发对张震不存在严重依赖。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

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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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七）》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马卓檀               王彩章   

 

 

 

              _______________ 

张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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